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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  請  人  朱進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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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邱榮美

            劉宏圖

當事人間聲請停止執行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聲請就屏東縣○○鄉○路段000○000

○00000○00000○000地號及牡丹路段754號土地（下稱系爭

土地）聲請拍賣抵押物，並經屏東地方法院113年度司執字

第33225號強制執行（下稱系爭執行）受理在案，並經相對

人聲請參與分配。惟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利息、違約金

顯屬過告，而有不公平及不合理之結果，聲請人並因此提起

確認債權不存在之訴，倘系爭執行不為停止，而繼續查封拍

賣，將導致聲請人有不能回復之損害，爰依法聲請准供擔保

裁定停止執行等語。

二、按有回復原狀之聲請，或提起再審或異議之訴，或對於和解

為繼續審判之請求，或提起宣告調解無效之訴、撤銷調解之

訴，或對於許可強制執行之裁定提起抗告時，法院因必要情

形，或依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得為停止強制執行之裁

定，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定有明文。故強制執行開始

後，以不停止執行為原則，於有例外情形並認有必要時方得

裁定停止執行，而有無停止執行必要，更應審究提起回復原

狀或異議之訴等訴訟之債務人或第三人之權利是否可能因繼

續執行而受損害以為斷。倘債務人或第三人所提訴訟為不合

法、當事人不適格、顯無理由，或繼續執行仍無害債務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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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人之權利者，均難認有停止執行之必要。次按抵押權人

聲請拍賣抵押物，經法院為許可強制執行之裁定而據以聲請

強制執行，抵押人對該裁定提起抗告或依同法第14條提起異

議之訴時，法院得依同法第18條第2項為停止強制執行之裁

定，抵押人如以該裁定成立前實體上之事由主張該裁定不得

為執行名義而提起訴訟時，其情形較裁定程序為重，依「舉

輕明重」之法理…兼顧抵押人之利益，則抵押人自得依強制

執行法第18條第2項規定聲請為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大法

官釋字第182號理由書解釋在案。

三、經查，聲請人以其向本院提起確認系爭土地上所抵押之債權

不存在之訴為由，聲請裁定停止系爭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

經本院調取113年度補字第1355號卷宗（下稱本案）查閱屬

實，固堪認定。相對人劉宏圖，非執行債權人，因為系爭土

地之抵押權人，依強制執行法第34條第2項聲明參與分配，

且未有執行名義，此經本院調取系爭執行卷宗確認在案，是

若於執行債權人強制執行停止時，該抵押權人不得聲請繼續

執行，聲請人聲請對其停止執行，並無必要，應予駁回。另

其雖對相對人邱榮美聲請停止執行，惟依聲請人提起之本案

訴訟，並未否認未清償抵押權所擔保之債務，僅主張自103

年9月19日至110年7月19日止超過週年利率20％，及110年7

月20日至清償日止超過週年利率16％計算之利息及違約金不

存在，為對於債務金額有所爭論。故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既

未受清償，相對人仍得就擔保之抵押物即系爭不動產拍賣取

償，是聲請人不因繼續執行，拍賣系爭抵押物而受損害，難

認有停止執行之必要。至聲請人對於相對人就拍賣抵押物所

應分配之金額若有爭議，可經由第三人異議之訴以資救濟，

併此敘明。基此，聲請人聲請裁定停止執行，應予駁回。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鄭　瑋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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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書記官　楊姿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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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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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對  人  邱榮美
            劉宏圖
當事人間聲請停止執行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聲請就屏東縣○○鄉○路段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及牡丹路段754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聲請拍賣抵押物，並經屏東地方法院113年度司執字第33225號強制執行（下稱系爭執行）受理在案，並經相對人聲請參與分配。惟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利息、違約金顯屬過告，而有不公平及不合理之結果，聲請人並因此提起確認債權不存在之訴，倘系爭執行不為停止，而繼續查封拍賣，將導致聲請人有不能回復之損害，爰依法聲請准供擔保裁定停止執行等語。
二、按有回復原狀之聲請，或提起再審或異議之訴，或對於和解為繼續審判之請求，或提起宣告調解無效之訴、撤銷調解之訴，或對於許可強制執行之裁定提起抗告時，法院因必要情形，或依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得為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定有明文。故強制執行開始後，以不停止執行為原則，於有例外情形並認有必要時方得裁定停止執行，而有無停止執行必要，更應審究提起回復原狀或異議之訴等訴訟之債務人或第三人之權利是否可能因繼續執行而受損害以為斷。倘債務人或第三人所提訴訟為不合法、當事人不適格、顯無理由，或繼續執行仍無害債務人或第三人之權利者，均難認有停止執行之必要。次按抵押權人聲請拍賣抵押物，經法院為許可強制執行之裁定而據以聲請強制執行，抵押人對該裁定提起抗告或依同法第14條提起異議之訴時，法院得依同法第18條第2項為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抵押人如以該裁定成立前實體上之事由主張該裁定不得為執行名義而提起訴訟時，其情形較裁定程序為重，依「舉輕明重」之法理…兼顧抵押人之利益，則抵押人自得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規定聲請為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大法官釋字第182號理由書解釋在案。
三、經查，聲請人以其向本院提起確認系爭土地上所抵押之債權不存在之訴為由，聲請裁定停止系爭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經本院調取113年度補字第1355號卷宗（下稱本案）查閱屬實，固堪認定。相對人劉宏圖，非執行債權人，因為系爭土地之抵押權人，依強制執行法第34條第2項聲明參與分配，且未有執行名義，此經本院調取系爭執行卷宗確認在案，是若於執行債權人強制執行停止時，該抵押權人不得聲請繼續執行，聲請人聲請對其停止執行，並無必要，應予駁回。另其雖對相對人邱榮美聲請停止執行，惟依聲請人提起之本案訴訟，並未否認未清償抵押權所擔保之債務，僅主張自103年9月19日至110年7月19日止超過週年利率20％，及110年7月20日至清償日止超過週年利率16％計算之利息及違約金不存在，為對於債務金額有所爭論。故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既未受清償，相對人仍得就擔保之抵押物即系爭不動產拍賣取償，是聲請人不因繼續執行，拍賣系爭抵押物而受損害，難認有停止執行之必要。至聲請人對於相對人就拍賣抵押物所應分配之金額若有爭議，可經由第三人異議之訴以資救濟，併此敘明。基此，聲請人聲請裁定停止執行，應予駁回。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鄭　瑋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書記官　楊姿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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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對  人  邱榮美
            劉宏圖
當事人間聲請停止執行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聲請就屏東縣○○鄉○路段000○000○000
    00○00000○000地號及牡丹路段754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
    聲請拍賣抵押物，並經屏東地方法院113年度司執字第33225
    號強制執行（下稱系爭執行）受理在案，並經相對人聲請參
    與分配。惟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利息、違約金顯屬過告
    ，而有不公平及不合理之結果，聲請人並因此提起確認債權
    不存在之訴，倘系爭執行不為停止，而繼續查封拍賣，將導
    致聲請人有不能回復之損害，爰依法聲請准供擔保裁定停止
    執行等語。
二、按有回復原狀之聲請，或提起再審或異議之訴，或對於和解
    為繼續審判之請求，或提起宣告調解無效之訴、撤銷調解之
    訴，或對於許可強制執行之裁定提起抗告時，法院因必要情
    形，或依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得為停止強制執行之裁
    定，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定有明文。故強制執行開始後
    ，以不停止執行為原則，於有例外情形並認有必要時方得裁
    定停止執行，而有無停止執行必要，更應審究提起回復原狀
    或異議之訴等訴訟之債務人或第三人之權利是否可能因繼續
    執行而受損害以為斷。倘債務人或第三人所提訴訟為不合法
    、當事人不適格、顯無理由，或繼續執行仍無害債務人或第
    三人之權利者，均難認有停止執行之必要。次按抵押權人聲
    請拍賣抵押物，經法院為許可強制執行之裁定而據以聲請強
    制執行，抵押人對該裁定提起抗告或依同法第14條提起異議
    之訴時，法院得依同法第18條第2項為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
    ，抵押人如以該裁定成立前實體上之事由主張該裁定不得為
    執行名義而提起訴訟時，其情形較裁定程序為重，依「舉輕
    明重」之法理…兼顧抵押人之利益，則抵押人自得依強制執
    行法第18條第2項規定聲請為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大法官
    釋字第182號理由書解釋在案。
三、經查，聲請人以其向本院提起確認系爭土地上所抵押之債權
    不存在之訴為由，聲請裁定停止系爭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
    經本院調取113年度補字第1355號卷宗（下稱本案）查閱屬
    實，固堪認定。相對人劉宏圖，非執行債權人，因為系爭土
    地之抵押權人，依強制執行法第34條第2項聲明參與分配，
    且未有執行名義，此經本院調取系爭執行卷宗確認在案，是
    若於執行債權人強制執行停止時，該抵押權人不得聲請繼續
    執行，聲請人聲請對其停止執行，並無必要，應予駁回。另
    其雖對相對人邱榮美聲請停止執行，惟依聲請人提起之本案
    訴訟，並未否認未清償抵押權所擔保之債務，僅主張自103
    年9月19日至110年7月19日止超過週年利率20％，及110年7月
    20日至清償日止超過週年利率16％計算之利息及違約金不存
    在，為對於債務金額有所爭論。故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既未
    受清償，相對人仍得就擔保之抵押物即系爭不動產拍賣取償
    ，是聲請人不因繼續執行，拍賣系爭抵押物而受損害，難認
    有停止執行之必要。至聲請人對於相對人就拍賣抵押物所應
    分配之金額若有爭議，可經由第三人異議之訴以資救濟，併
    此敘明。基此，聲請人聲請裁定停止執行，應予駁回。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鄭　瑋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書記官　楊姿敏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198號
聲  請  人  朱進輝


相  對  人  邱榮美
            劉宏圖
當事人間聲請停止執行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聲請就屏東縣○○鄉○路段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及牡丹路段754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聲請拍賣抵押物，並經屏東地方法院113年度司執字第33225號強制執行（下稱系爭執行）受理在案，並經相對人聲請參與分配。惟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利息、違約金顯屬過告，而有不公平及不合理之結果，聲請人並因此提起確認債權不存在之訴，倘系爭執行不為停止，而繼續查封拍賣，將導致聲請人有不能回復之損害，爰依法聲請准供擔保裁定停止執行等語。
二、按有回復原狀之聲請，或提起再審或異議之訴，或對於和解為繼續審判之請求，或提起宣告調解無效之訴、撤銷調解之訴，或對於許可強制執行之裁定提起抗告時，法院因必要情形，或依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得為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定有明文。故強制執行開始後，以不停止執行為原則，於有例外情形並認有必要時方得裁定停止執行，而有無停止執行必要，更應審究提起回復原狀或異議之訴等訴訟之債務人或第三人之權利是否可能因繼續執行而受損害以為斷。倘債務人或第三人所提訴訟為不合法、當事人不適格、顯無理由，或繼續執行仍無害債務人或第三人之權利者，均難認有停止執行之必要。次按抵押權人聲請拍賣抵押物，經法院為許可強制執行之裁定而據以聲請強制執行，抵押人對該裁定提起抗告或依同法第14條提起異議之訴時，法院得依同法第18條第2項為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抵押人如以該裁定成立前實體上之事由主張該裁定不得為執行名義而提起訴訟時，其情形較裁定程序為重，依「舉輕明重」之法理…兼顧抵押人之利益，則抵押人自得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規定聲請為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大法官釋字第182號理由書解釋在案。
三、經查，聲請人以其向本院提起確認系爭土地上所抵押之債權不存在之訴為由，聲請裁定停止系爭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經本院調取113年度補字第1355號卷宗（下稱本案）查閱屬實，固堪認定。相對人劉宏圖，非執行債權人，因為系爭土地之抵押權人，依強制執行法第34條第2項聲明參與分配，且未有執行名義，此經本院調取系爭執行卷宗確認在案，是若於執行債權人強制執行停止時，該抵押權人不得聲請繼續執行，聲請人聲請對其停止執行，並無必要，應予駁回。另其雖對相對人邱榮美聲請停止執行，惟依聲請人提起之本案訴訟，並未否認未清償抵押權所擔保之債務，僅主張自103年9月19日至110年7月19日止超過週年利率20％，及110年7月20日至清償日止超過週年利率16％計算之利息及違約金不存在，為對於債務金額有所爭論。故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既未受清償，相對人仍得就擔保之抵押物即系爭不動產拍賣取償，是聲請人不因繼續執行，拍賣系爭抵押物而受損害，難認有停止執行之必要。至聲請人對於相對人就拍賣抵押物所應分配之金額若有爭議，可經由第三人異議之訴以資救濟，併此敘明。基此，聲請人聲請裁定停止執行，應予駁回。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鄭　瑋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書記官　楊姿敏 



